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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鼓勵教師提升專業知能，滿足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行政服務需要，

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補助教師校外研習或取得證照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補助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三、 教師參與台澎金馬地區之政府機關(構)或法人舉辦之研習、研討會活動、證

照認證，補助項目為學費、報名費、交通費。 

四、 教師參與國外舉辦之研習、研討會活動、證照認證，補助項目為學費及報名

費。 

五、 每位教師每年度可申請與其專業相關之校外研習或取得證照補助金額以新

臺幣 12,000元為限，至當年度經費用罄為止。學校薦派者以專簽辦理。 

六、 同一案件不得於校內外重複申請補助。 

七、 教師應於活動結束二週內檢附具主辦單位認證之相關文件逕送教學發展中

心提出申請，申請案件之審查採隨到隨審。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